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111年3月29日
金管保壽字第11104910671號

 

 

修正「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部分條文

主任委員　黃天牧

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六　條　　保險業進行保險商品研發時，應確實執行下列事項：

　　一、評估保險商品之妥適性及合法性。

　　二、評估保險費水準與市場競爭力。

　　三、評估系統行政之可行性。

　　四、評估政策目標並確立可行作法，對於保險商品設計之專業注意義務、

善良管理人義務、目標市場及消費者權益保障等事項均應有具體構

想。

　　五、設計保險商品時，不得有虛偽、詐欺、誇大宣傳保險業績效，或其他

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六、評估風險控管機制有效性。

　　七、評估保險商品之特性對於六十五歲以上之客戶之潛在影響及各種不利

因素，包括評估是否適合銷售予六十五歲以上之客戶。

第　八　條　　保險業進行財產保險商品正式開發研擬計算說明書時，應確實執行下列事

項：

　　一、設定給付項目及蒐集費率釐訂之參考資料，並確認所引用經驗資料與

費率之釐訂具關連性及符合下列規定，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

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

承作保險業務：

　　（一）所引用之經驗資料應採最近三至五年統計資料，且應以國內資

料為主，倘有公司本身經驗資料者，應併同納入評估。但無最

近三至五年統計資料者，得引用國外相當之資料。

　　（二）引用國內外資料訂定預定危險發生率時，應配合保險單條款之

給付條件及除外責任。

　　（三）引用國內外資料應確實瞭解並取得其原始資料，不得逕引用再

保險公司提供之發生率，且與保險單條款給付條件應完全一

致，若有不一致者，應予敘明，且分析有無影響費率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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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確定風險之計價基礎。

　　三、確定費率計算之方法。

　　四、再保險評估。

　　五、風險控管機制。

　　前項費率釐訂應符合主管機關依保險商品特性所核定之費率檢核機制或其

指定機構所定之參考費率範圍。

　　保險業進行財產保險商品正式開發時，應研擬風險控管說明書，其內容應

至少包括評估銷售限額預警及控管機制。

第　九　條　　保險業進行人身保險商品正式開發研擬計算說明書時，應確實執行下列事

項：

　　一、設定給付項目及蒐集費率釐訂之參考資料，並確認所引用經驗資料與

費率之釐訂具關連性及符合下列規定，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

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

承作保險業務：

　　（一）所引用之經驗資料應採最近三至五年統計資料，且應以國內資

料為主，倘有公司本身經驗資料者，應併同納入評估。但無最

近三至五年統計資料者，得引用國外相當之資料。

　　（二）引用國內外資料訂定預定危險發生率時，應配合保險單條款之

給付條件及除外責任。

　　（三）引用國內外資料應確實瞭解並取得其原始資料，不得逕引用再

保險公司提供之發生率，且與保險單條款給付條件應完全一

致。

　　二、設定投保年齡限制、投保金額限制及繳費型態。

　　三、進行保險費試算。

　　四、計算準備金與契約變更。

　　五、進行檢測定價及風險評估。

　　前項第五款人身保險業進行檢測定價及風險評估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檢測假設之合理性。

　　二、檢測各項利潤指標（含商品利潤分析、資產額份分析或損益兩平分

析）

　　三、檢視風險評估結果之妥適性（含各項精算數據之檢測及敏感度分

析）。

　　四、檢視保險單條款及計算說明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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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業進行人身保險商品正式開發時，應研擬風險控管說明書，其內容應

至少包括評估銷售限額預警及控管機制。

第 二十 條 　　保險商品經審查通過者，如有修改保險單條款、要保書、計算說明或費率

釐訂時，除其性質經主管機關認定屬重大變更者，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辦理外，適用本準則之備查程序。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保險商品於本準則施行前經審查通過者，仍適用前項規定。

　　保險單條款具有可調整費率之個人健康保險商品及個人傷害保險商品，經

審查通過後如有調整有效契約或續保費率者，除應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辦理外，並應確實執行下列事項。但保險業配合相關法令規定調整費率者，不

在此限：

　　一、保險業應於費率調整前擬訂應向要保人說明之費率調整內容，包括新

費率、費率調整理由、以新費率計收保險費之時點、要保人對費率調

整有異議之處理方式等事項。

　　二、保險業應於以新費率計收保險費時點之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前款所

列應向其說明之費率調整內容，並要求所屬人員及合作銷售通路，充

分向要保人說明。

　　三、保險業稽核單位應查核確認保險業所屬業務員確實有履行新契約銷售

時對要保人充分說明費率調整機制，及確認保險業有要求合作銷售通

路確實履行上開事項。但對於本條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修正施行前已銷售且未於銷售時說明費率調整機制之有效契約，稽核

單位應查核確認保險業有於續保前確實對要保人通知費率調整機制。

第二十二條　　保險商品於準備銷售前，保險業應召開保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查核下列

事項後，始得銷售該保險商品：

　　一、保險商品資訊揭露。

　　二、精算數據上線及核對。

　　三、風險控管機制及再保險安排。

　　四、資訊系統之設定及測試。

　　五、條款、要保書、費率表、簡介等文件之印製。

　　六、教育訓練，包括對保險業所屬業務員及合作銷售通路宣導保險商品是

否適合銷售予六十五歲以上之客戶、不適合銷售之對象及客戶特性。

　　保險業應依第六條第七款之評估結果，逐一審視確認前項各款所列事項與

該評估結果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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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保險商品銷售後，保險業應至少每半年召開一次保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

檢視保險商品下列事項及應採行因應措施，並作必要之調整修正：

　　一、相關法令遵循。

　　二、消費者權益保護，包括依過去保戶爭議案件重新檢視評估保險商品是

否對六十五歲以上之客戶之權益有不利影響、是否有未落實商品適合

度之情形，或違反公平待客原則。

　　三、經營策略或潛在影響現在或未來清償能力。

　　四、資產負債配置允當性，另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人身保險商品應含資產

配置計畫執行情形。

　　五、保險商品定價合理性分析，應含費用（率）適足性。人身保險商品應

另依附件所列分析方式辦理定價合理性分析，倘有因實際經驗發生率

惡化致費率不適足者，或因實際經驗發生率改善致費率偏高者，均應

研擬具體之因應措施。

　　六、各類商品集中度風險分析。

　　七、主力人身保險商品之送審精算假設（包含保險單脫退率及新錢投資報

酬率）與銷售後實際經驗之差異，達主管機關所定偏離程度較大者。

　　八、汽車保險（不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火災保險商品費率檢測調整計

畫之執行情形，且其費率調整期間不得逾五年。

　　九、財產保險商品經驗統計資料之建立及費率檢討調整執行情形。

　　十、保險商品銷售額度之追蹤情形，倘達預警值或銷售限額者，應提出是

否續行銷售之評估分析。

　　十一、保險商品再保險安排有效性之分析，銷售後倘未具有效性者，應研

擬具體之因應措施。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各款之檢視結果如有作必要之調整修正或前項第十款之評估分析，其

內容應簽奉總經理核可後，提報最近一次董（理）事會。

　　保險業每年應定期向董事會提報保險商品銷售後對公司財務、業務及清償

能力影響之整體評估報告。

第三十二條　　本準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十四條自一百零

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九年三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九

日修正發布之第六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自一百十一年十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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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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